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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F.

f
H
M
H

^̂

Hri^-^T^

切：•？•.

”•J

{

二

：
磷

F
  

S

.

 

:  

'

,
:

二

  

1,.;-: 

」
尸 

d

  

.v
:?.
、，w
-
  

-.?I
  

.v
  
:-
  
'-L
  
\>
”
v
,
E
0
?

“；；
.
： 

jsliiiii，

道

   

B

美
加3

1

%

 

，三
十
五
噸
在
歐
賣
出 
速
定
爲
得
獎
人
。

， 

:

I

.於
去
年
領
導
美
國
乓
乓
球
鬭
新
間
中
國
，
並 

,
孩
露
，
藏
魂
渔
遡
韓
学
泗
地
已
在
湧
煉
他
一
安
衆
电
蛇
兵
馬
球
隊
訪
学.
遥
一
句
一.: 

5
1
i
B
w
l
w
t
^

所
抛
出
的 
-#
量
約
強
喘
非
所
減
少
用
供
遮
二

哥
頃
法
蜜
富
蜜
注
，一 

額
。 

「

安

失

麗

后

接
納
新
約
今
日
復
工 

一
欧
洲
第
韻
週
五
日
下
跌

;♦
避
幅.之
決
？
：

,( 
雲.!6.

<',
豪
及
湛
他
鄰
班
一
之
本
汝
比
， 

破
以
在
記
錄
藝*
^

強
受
奩
，市
歐
遍
外5

毛
挖
，布
夔
弋
及
二
章
巾
公
雷
人
如M
 

is 市
場
flr
'BP 漲
做 
。(

於
今
天
終
止
爲
帥
匕
星
期
之

B, 
工
，
囘
断
工 

金
融
界
人
士
濯
•
金
價
巨
幅
上
落
而 
作
亡
淸
理
公
呼
物-
，及
街
道
之
堆
積
垃
圾 

交
易
量
不
大
，
證
缆
普
者
從
中
興
風
作
 

據
一
堤
市 

滇
至
掌

继濤1
強̂
一
手
次
/

晩

.

：

6

，

、

…

关

、

■
■

，

一

百

人

死

傷

惨

重

九

龍

山

區

活

埋

敷

「
;/"•.(-

奧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蜜)
警
方
在
此
間 

.搜
獲
聋
毋
窘
六
十.五
枝
機
關
槍
，每
枚 
-M 

吩

81 可
，連
射
五
百
做
子
弾"

」
••
；
： 

」
-:
-■■
*:

方
於
週
木
在
一
軒■
廠
搜
ill 該
批
武. 

■

，遍
己
作
進
一/

副
查.

-0.

，加
證
 
.-.- 

澈
批
回
關
蘭
由
意
大
利 

金
兴
济
製
遮
，外
型
仿
照
徳
國
九
点 

「口方
8.8 亡

二
三
毫
米
柏
格
曼
貝
雅
型
機 

搜 
野
槍 
此
型
機
關
礬.無
擅
針 

E

施
与
配
件
無
法
發
射
。

. 

;
地
鎗„

六
十
液
機
嚙
因 

千

5

由
餘
常
內.轩
有
跟
并.
己
無
法 

忆

驚

 

.^
冉   

- 

二
用
为 
•警方
法
示
，
據
報
該M
 

機.
"
艙
由
加
拿
大
收
集
餘
枝 

宀
期
凍
喜
噂T
:  

-

.、 

::...用
《漂5
,
二
警
刀
經
南
吿
後
突
檢
査
， 

一槍I
 蒙

卷I

搜
獲
該
冊
機
關
槍 

5

•必
査
約
和
奋
重
的
槍
枝
，
由
西
班
牙 

運
抵
滿
地
可
。;
二
•  

■.
二 

建
第
工
會
命
工
人
復
工 

:
人
云
訊)
雇
詩
省
建
築
二
牙
表
仄
，
他 

們
己
與
建
築
適
刑
得
協
議
，
並
通
知
六
干
工 

人
於
今
日
恢 
«.
工
作
。
一

「
一
正
曾
潑
言
人
礙
斯
特
指 

11:1 
，
對
処
築
勞 

工
關
係
協
會
的
提
議
，
己
山
金
省
工
會
會
員 

探
票.，
但
在
域
多
利
帀
會
員
於
今
阳
投
票
後 

，
方
知
最
後
結
果
。
J
：

”$

-&.
他
己
要
建
六
。
一一及一 Q

三
九
兩
分 

.•
會
員
，
於
今
日

58

工
,\

騷
擾
省
内
閣
廳
長
案 

1

三
人
被
揄
依
法
控
就 

「
一
厶
二
埠
訊
》
二
埠
警
察
局
長
梅
漢
表
一
7TI 

一，
有
關T.

调
就
省
政
府
摩
収
廳
長
在
工
埠
遭 

大
福
援
的
雙
件   

..■.,'
就
有
三
人
故
依
法
控
訴
。 

J
、他
表
而
，
「
男
子
將
被 «
通
值
席
檢
察 

售
彼
鑫
鳖
零
」
三
：.？

一、，?
 

另
兩
人
將
被
控
指
壊
內
閣

168
長
們
的
座 

Ilf.
一。三、士
：产
；•
：
：

； 

『

/:.■
梅
洪
植
出. 
有
關.控
訴
紧
將
送
交
首
席 

.檢
察
耿
辦
容*
辦
恥
。
1
二.

,:.:".
?.:
... 

:
埼
埋
.彼
礎
已

‘指
您
滝
確
幾
 

X
 吸
查
該.提1
並
負
潰
選
訴9
;
;

X  

《
.■1
概
溪
蓼T

金
.於■
案
膿
長
肃   

®---'.  

iliiil
肩 

一叱：6 木
械
打
裂
事
件
，
警
方
亦
將
同
砲
费
州

雲
警
捕
獲
六
名
毒
犯
， 

搜
出
半
磅
純
鴻
片
羅■ 

(
雲
訊)
警5
於
週
末
搜
進
半
磅
純
雷 

片
精
麻
醉
品
，
並
拘
捕
六
各
毒
犯
】 

該
項
麻
醉
毒
指
依
黑
市
僧
價
佔
計
約M 

五
千
元
，
但
如
分
裝
零
售
，價
値
將
高
出
三 

倍
。

該
爲
五
天
來
所
破
獲
的
第
二
次
鴉
片
精 

毒
品
案
。

對
於
兩
次
毒
案
是
苦
有
連
帶
關
係
，
警 

方
不
願
作
任
何
透
露
。

(
瑪
斯
隙
訊
》
此
間
警 .A
經
過
大
規
唉 

.
毒
葯
搜
查
後
，
已
有
五
人
被
送
法
辦
，
外
三 

人
仍
存
緝
柳
中
。
，二
「

• 

•

警

方
搜
毒
小
組
經
過
両
個
月
的
控
查
後 

，
兩
男
兩
女
及
一
名
十
五
歲
少
年
已
依
法
提 

起
控
訴
。

被
控
私
藏
海
洛
英
企
圖
非
法
綃
售
罪
的 

五
名
毒
犯
爲
弓
特
勘
二
一
十
二
歲
，
郭
福
林 

，
二
十
五
歲
，
賈
沙
，
二
十
歲
，
賈
可
遜
， 

十
九
歲
，
及
另
一
名
十
五
微
少
年
。

四
名
成
年
毒
販
已
向
省
法
院
交
保
外
釋 

，
十
五
歲
少
年
將
由
兒
童
法
院
處
理
。 

驗
失
踪
七
歲
女
童
屍. 

無
法
査
出
致
死
原
因 

(

雲

訊
)
二
境
驗
屍
官
杜
傑
克
表
示
， 

有
關
匕
歲
女
童
婷
椎
布•絲
的
死
因
，
可
能
永 

遠
無
法
査 
ill
。

他
指
出
，婷
稚
的
屍
體
經
初
歩
驗
査
後 

，
来
得
結
果
， 

fa.
皿
濁
遊
巡
」   

■-> 検
驗-
究 

竟
致
死
原
因
。•
；
，，
-- 

「一、
「 

傑
克
表
示
，
由
於
鹼
屍
官
并
未
查
出
死 

因
，
已
將
屍
體
復
囘
原
狀
、

他
指
出
，
對M
驗
査
婷
雅
死W
的
我
會 

非
常
渺
茫
，
可
能
永
無
辦
法
査
出
。

婷
雅
爲
單
詩
省
欧
獄
警
衛
克
拉
斯
之
女 

，
於
本
月
二H
凌
晨
在
雲
埠
査
利
斯
肤
肯
小 

學
失
踪
。

她
的
屍
體
於
上
過
三
被
雲 

11.1 
偵
探
魏
斯 

與
羅
興
兩
人
在
梳"
叢
林
中
菡
獲
，該
地
離 

去
年
一
月
另
一
女
童
船
沙
孔
之
屍
體
被
發
現 

處
，
僅
離
四
里
遠

1•.

警
方
已
査
訊
一
名
二
五
六
蹶
的
色
情
狂 

.闪
犯
、
他.公
婷
雅
失
踪.時
、，
正
由
歡
獄
假
牌

1!̂™̂̂
 

I
I
^
^
^
^
K

虐

^

嵐心

1
日
昼

“"

005
」 

號

num
34N
」 

魂

 

V;: 
一

rjr^
8

-餾

圆

r

一
口L

匕

跳
B

^

^

^

^

e

薛
8
-
十
挈
雨
皮
 

Silsi^l

 «

藤#iilssiw
  
flBy;  

5
洪*
山
崩
彦
下
峰
另
摧
毀
飘
間B

屬*
湘
痴

-l.jlliB̂
^

l

l

.

i

i

i

B

 

l

i

i

l

l

l

 

:.
名
居
民   

»..
現
身
未
查
悉
有
若
汗X
被
埋 

芟
派
靄
叠
頻
■

齧
®
盜

途

翳

^̂
^̂
illll̂
B

融
羅
，臣
氏"
於
昨
星

^

^

8

了 

8

1

^

$

.

.

"

一：

一
号U

"
.

gp^o

克富亠羅實.帽断薛 

^
—!
!
!
^
^
^

m
;
3
x
c
,

嵯
渉
窸W

:
五
千
名
死
務
尺
買
济
隸
方
、槌痛那牝贵 

(
布
啦
格
瞬
 1
1
1
S
 
度
譜
甘
地
 
金
百9
•
十
七
，
爲
期
兩■
後
，
乃#

此 

.
■
淤i
博

篇

四

匿
二
次
手
。;
」
；

—
一
； 

甘
能
夫
人
身
暮
篇
白
兩
色
印
度
婦
裝
， 

此
次
經
過 
係
山
巾
拆
勤
公
芯
人
員
工 

一僅
她
渉
出
査
澀
邊
到
其

二
嘗

—會
舉
行
投
厘
餐
幷
得
苗
加
卷
人
員
協
 

的
最
遷
」
B

'll
m
」
—
/

:
匸
一
會
之/
?

復
經w
蹩
同
芯
4
1
;
 

一▼
捷
克
總
理
史
特
魯
加
曾
親
臨
機
場
迎
接
』

衣
照
此
次
决
会
，
先
勤
公
務
入
員"
-
• 

滝二a
  

e

x

  

s

l

 拗
隊
，户

■
.

由
亠
九
七
三
年-
月
」智
肅
圏
百
份
之
八
 

積
彩
美㈱
普
5
  

S

英
威
出
野
的
積..
：. 
岳
長
金
蒲
謂
应
漂
子
1
工
人
方
面 

夥
埠
男
子
史
静
寮
葬■

#:
排   

■l-
美
乓
演
聲
已
赢
演
百
分
之
二
宦
滴
独
学
通
沸
容
演
缨. 

1

1

1

—

l

i

 

i
機

撞 I
F
 

1
/

漫
谷
崇
遡iiu^b^
公
司*
風
肅
％

謳
油
凄.
空
豚
洞
颁
海
於
壮
阿
苫 

曼
谷
飛
矮
爨
缨
灣
星
冷
加
强
書
途

—
>
;
"

广
"
二
』

一k

 

-
i

t

w

i

l

^

^

於■
«
第
北
一
奇*

山*
海
人
士 
人
死
亡
呂
'■'-;
:;'
.
'
:
:
:

'<;
,
学
号
，一:
导
，:
 

蓄
涯
國
鑫
鑫
盯
！̂

指
到
，近
皴
遅
來
已
甬
入
调
次
凍
泳
團
塞
班
機
物
航
行
原
定
：

”「2
1
 

;
m
韓
g

，二
二
事III  

:10|?:*.
辿热
94
，！！
一

間

十

府

高

樓

，
西

 

一一.
<
:

一：

产
菱|
#
^

待

:_
^
^
i
^
n
 

孫
捷
蜜
匹
尊
於
，2

卜
九H
在
布
拉

刀

一
«
 飘
外
交
出
表
辰 
捷
克
一
被
選
爲F
 

1

磷
卯
一
-證
勢
與
西
德
象
外
交
一
 

鬱
厳
捷
處
减*
■

係
距
常
化
海
雑
可
題
專 

^

1

—

.

二

.

引
用
政
限
的
置
佈
指
出
，

•Ta-.
，  

--..'  

.","
。，  

;#
'-- .
“
  

..-.
•::印
-.
戶
-
审2C
二
：；
「  

;.;
  

•«<"
，
“
• 

， 

促
進
中
美
乒
乓
外
交 

吏
蒂
芬
溫
獲
自
由
獎

謳

喘

遂8
总 

，8
 最
高
權
宇

遂

改

攀

口

後
的
兩
天
舉
行

^

^

^

一

1';
色
也̂
g
$

.:9=.
聲
.月
羨*

1--:
初.九
日
已
货
紅1.- 

;『^^peB8

礬

 

^

^

^

■

域
上
«

湯M

刍

—

§

拶K̂
l  

e

 - 

^^^=^=^

后
*

*
乐
应
難B

1S
鑫

$11 

▼書
毎
用
二
元
七
毛
五"

震拿天元二宅   

S

譜   
S
步
六
元
再
殖
 

全
年
三
十
三
元

B̂
^
^
^
^

譬
一
椒
歌
大
使
 

i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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